
公共管理学院 2019 届本科生推免素质拓展测评部分评定细则 

指标性质 基本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计算方法 备注 

准入性指标 1.思想政治素质情况 (1)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品行端正，在校期间无任何处分记录。 — — 不符合该条件者无推免资格。  

参与性指标 

2.社会实践 
(1)参加“千人百村”、暑期社会实践大型社会调查项目。 

0-0.5 分 0.5分/项  
(2)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项目。 

3.志愿服务 
(1)参与学校、学院相应志愿组织在“志愿北京”网站登记的志愿服务项目，并提供网站志愿时长证明。 

0-0.5 分 
0.1分/30 小时 项间可累加，但最高为 0.5 分。按

时间核算。 (2)参与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的大型志愿活动（如校园回收、义卖等）。 0.1分/次 

4.参与校、院、班级 

集体活动情况 

(1)参与学校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，例如：健美操大赛、“五四”文化艺术节、校庆文艺晚会、“一二九”

合唱比赛等。 

0-0.5 分 0.1分/项 项间可累加，但最高为 0.5 分。 

(2)参与学院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，例如：毕业季系列活动、迎新晚会、元旦晚会等。 

(3)参与党支部组织的集体活动：如集体学习活动、集体实践活动等。 

(4)参与团支部组织的集体活动：如集体学习活动、集体实践活动等。 

(5)参与班级组织的集体活动：如集体学习活动、集体实践活动等。 

竞争性指标 

5.校、院、班级团学

干部任职情况 

(1)组织校级大型活动，例如：健美操大赛、“五四”文化艺术节、校庆文艺晚会、“一二九”合唱比赛等。 

0-4分 

2.5分/项 1、需担任学生组织正职满一学年；

学生组织副职加分减半、任职不满

一学年的组织活动加分减半、不满

半年的不予加分。2、项间可累加，

但最高 4分。3、学生组织须为经学

院团委认定的学生组织。 

(2)组织院级大型活动，例如：毕业季系列活动、迎新晚会、元旦晚会等。 1 分/项 

(3)组织党支部、班级、团支部集体活动：如集体学习活动、集体实践活动等。 0.5分/项 

6.参与各类文体活

动、比赛情况 

(1)参与市级及以上竞技类文体赛事，并获得相应奖项。 

0-1分 

0.5分/项 1、所获奖项不包括鼓励性奖项，如

优胜奖。 

2、项间可累加，但最高为 1 分。 

(2)参与校级竞技类文体赛事，并获得相应奖项。 0.4分/项 

(3)参与院级竞技类文体赛事，并获得相应奖项。 0.3分/项 

特殊性指标 
7.境外交流学习、国

际交流活动 

(1) 完成境外学习全部修读课程且修读课程数量达到要求、境外学习期限为一年,且为学校资助项目，如校

长奖学金项目。 

0-2分 

2 分  1、境外学习情况需提交证明材料，

并经由学院本科教务办公室认定 

2、境外学习期限为一学期（不含暑

期学校）的加分相应减半。 

3、国际交流活动需提交活动总结。

(2) 完成境外学习全部修读课程且修读课程数量达到要求、境外学习期限为一年,且为非中文项目。 1 分 

(3) 完成境外学习全部修读课程且修读课程数量达到要求、境外学习期限为一年,且为中文项目。 0.5 

(4)参与国际交流活动（如合作研究、国际比赛、国际访问、口译或笔译等）。 0.3—0.5 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
其中参加国际访问加 0.3 分；参加

其他国际交流活动有成果的（如研

究报告、奖项、口译笔译材料等）

加 0.5 分，无成果的加 0.3 分。 

4、项间不得累加。 

8.突出事迹 (1)体现大学生精神风貌方面的突出事迹。 0-0.5 分 0.5分 
提交材料，由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认

定。 

各项基本指标独立计算，加总后形成素质拓展分值，最高为 4 分。 

 


